[bookmark: _Hlk180394304]114學年度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疑似特殊教育學生
提報鑑定宣導單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
　　貴子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，經桃園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疑似生，已經過1個學期以上學習及適應，請家長評估貴子弟的學習狀況，若仍有接受特殊教育服務需求者，請於下梯次申請提報鑑定，若未提報者將視同已無特殊教育服務需求，其疑似生身分將自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系統移除，爾後若有接受特殊教育服務需求者，請重新提報桃園市鑑輔會鑑定並進行完整診斷、醫療及教育評估。
特此通知
 ○○○○(學校名稱)
[bookmark: _GoBack]回  條
已詳閱上述內容並知悉，敝子弟          目前已無特殊教育服務需求，同意自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系統中移除疑似生身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名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